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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卷 四 
一、（本题 20 分） 

  材料：2011 年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会见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时

指出：“法学是治国理政的大学问，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法学理论工作者要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司法制度，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贡献才智。”周永康要求，“密切

关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更多理论上的真知灼见，积极参与国家立法，主动服务执法司

法实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努力成为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法学大家，不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问题： 

  根据以上材料，可以从哪些方面理解中央领导同志对法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请结合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基本特征，谈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繁荣法学事业的要求。 

  答题要求： 

  1．观点正确，表述完整、准确； 

  2．无观点或论述，照搬材料原文的不得分； 

  3．不少于 400 字。 

  

二、（本题 22 分） 

  案情：陈某因没有收入来源，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了一张信用卡，使用该卡从商场购物 10 余次，金

额达 3 万余元，从未还款。（事实一） 

  陈某为求职，要求制作假证的李某为其定制一份本科文凭。双方因价格发生争执，陈某恼羞成怒，长

时间勒住李某脖子，致其窒息身亡。（事实二） 

  陈某将李某尸体拖入树林，准备逃跑时忽然想到李某身有财物，遂拿走李某手机、现金等物，价值 1

万余元。（事实三） 

  陈某在手机中查到李某丈夫赵某手机号，以李某被绑架为名，发短信要求赵某交 20 万元“安全费”。

由于赵某及时报案，陈某未得逞。（事实四） 

  陈某逃至外地。几日后，走投无路向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待了上述事实二与事实四。（事实五） 

  陈某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将自己担任警察期间查办犯罪活动时掌握的刘某抢劫财物的犯罪线索

告诉检察人员，经查证属实。（事实六） 

  问题： 

  1．对事实一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2．对事实二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3．对事实三，可能存在哪几种处理意见（包括结论与基本理由）？ 

  4．对事实四应如何定罪？为什么？ 

  5．事实五是否成立自首？为什么？ 

  6．事实六是否构成立功？为什么？ 

   

三、（本题 22 分） 

  案情：2010 年 10月 2 日午夜，A市某区公安人员在辖区内巡逻时，发现路边停靠的一辆轿车内坐着

三个年轻人（朱某、尤某、何某）行迹可疑，即上前盘查。经查，在该车后备箱中发现盗窃机动车工具，

遂将三人带回区公安分局进一步审查。案件侦查终结后，区检察院向区法院提起公诉。 

  （证据）朱某——在侦查中供称，其作案方式是 3 人乘坐尤某的汽车在街上寻找作案目标，确定目标

后由朱某、何某下车盗窃，得手后共同分赃。作案过程由尤某策划、指挥。在法庭调查中承认起诉书指控

的犯罪事实，但声称在侦查中被刑讯受伤。 

  尤某——在侦查中与朱某供述基本相同，但不承认作案由自己策划、指挥。在法庭调查中翻供，不承

认参与盗窃机动车的犯罪，声称对朱某盗窃机动车毫不知情，并声称在侦查中被刑讯受伤。 

  何某——始终否认参与犯罪。声称被抓获当天从 C 市老家来 A 市玩，与原先偶然认识的朱某、尤某一

起吃完晚饭后坐在车里闲聊，才被公安机关抓获。声称以前从没有与 A 市的朱某、尤某共同盗窃，并声称

在侦查中被刑讯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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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机关——在朱某、尤某供述的十几起案件中核实认定了 A 市发生的 3 起案件，并依循线索找到被

害人，取得当初报案材料和被害人陈述。调取到某一案发地录像，显示朱某、尤某盗窃汽车经过。根据朱

某、尤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认定何某在 2010年 3 月 19 日参与一起盗窃机动车案件。 

  何某辩护人——称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某、何某受伤后包有纱布的照片，并提供 4 份书面材料：

（1）何某父亲的书面证言：2010 年 3 月 19 日前后，何某因打架被当地公安机关告知在家等候处理，不得

外出。何某未离开 C 市；（2）2010年 4 月 5 日，公安机关发出的行政处罚通知书；（3）C 市某机关工作

人员赵某的书面证言：2010 年 3 月 19 日案发前后，经常与何某在一起打牌，何某随叫随到，期间未离开

C 市；（4）何某女友范某的书面证言：2010 年 3 月期间，何某一直在家，偶尔与朋友打牌，未离开 C 市。 

  （法庭审判）庭审中，3 名被告人均称受到侦查人员刑讯。辩护人提出，在案卷材料中看到朱某、尤

某、何某受伤后包有纱布的照片，被告人供述系通过刑讯逼供取得，属于非法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要求

法庭调查。公诉人反驳，被告人受伤系因抓捕时 3 人有逃跑和反抗行为造成，与讯问无关，但未提供相关

证据证明。法庭认为，辩护人意见没有足够根据，即开始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 

  法庭调查中，根据朱某供述，认定尤某为策划、指挥者，系主犯。 

审理中，何某辩护人向法庭提供了证明何某没有作案时间的 4 份书面材料。法庭认为，公诉方提供的有罪

证据确实充分，辩护人提供的材料不足以充分证明何某在案发时没有来过 A 市，且材料不具有关联性，不

予采纳。 

  最后，法院采纳在侦查中朱某、尤某的供述笔录、被害人陈述、报案材料、监控录像作为定案根据，

认定尤某、朱某、何某构成盗窃罪（尤某为主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9 年、5 年和 3 年。 

  问题： 

  1．法院对于辩护人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的处理是否正确？为什么? 

  2．如法院对证据合法性有疑问，应当如何进行调查？ 

  3．法院对尤某的犯罪事实的认定是否已经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什么？ 

  4．现有证据能否证明何某构成犯罪？为什么？ 

  5．如何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法院认定何某辩护人提供的 4份书面材料不具有关联性是否适当？

为什么？ 

   

四、（本题 19 分） 

  案情：甲公司从某银行贷款 1200 万元，以自有房产设定抵押，并办理了抵押登记。经书面协议，乙

公司以其价值 200 万元的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为甲公司的贷款设定抵押，

没有办理抵押登记。后甲公司届期无力清偿贷款，某银行欲行使抵押权。法院拟拍卖甲公司的房产。甲公

司为了留住房产，与丙公司达成备忘录，约定：“由丙公司参与竞买，价款由甲公司支付，房产产权归甲

公司。”丙公司依法参加竞买，以 1000 万元竞买成功。甲公司将从子公司筹得的 1000 万元交给丙公司，

丙公司将这 1000 万元交给了法院。法院依据竞拍结果制作民事裁定书，甲公司据此将房产过户给丙公司。 

  法院裁定书下达次日，甲公司、丙公司与丁公司签约：“甲公司把房产出卖给丁公司，丁公司向甲公

司支付 1400万元。合同签订后 10 日内，丁公司应先付给甲公司 400 万元，尾款待房产过户到丁公司名下

之后支付。甲公司如果在合同签订之日起半年之内不能将房产过户到丁公司名下，则丁公司有权解除合同，

并请求甲公司支付违约金 700 万元，甲公司和丙公司对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在甲公司、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房产买卖合同的次日，丙公司与戊公司签订了房产买卖合同。丙公司

以 1500 万元的价格将该房产卖给戊公司，尚未办理过户手续。丁公司见状，拒绝履行支付 400 万元首付

款的义务，并请求甲公司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将房产过户到丁公司名下。甲公司则要求丁公司按约定支

付 400 万元房产购置首付款。鉴于各方僵持不下，半年后，丙公司索性把房产过户给戊公司，并拒绝向丁

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经查，在甲公司、丙公司和丁公司签订合同后，当地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不大。 

  问题： 

  1．乙公司以其现有的及将有的生产设备等动产为甲公司的贷款设立的抵押是否成立？为什么？ 

  2．某银行是否必须先实现甲公司的房产的抵押权，后实现乙公司的现有的及将有的生产设备等动产

的抵押权？为什么？ 

  3．甲公司与丙公司达成的备忘录效力如何？为什么？ 

  4．丙公司与戊公司签订房产买卖合同效力如何？为什么？ 

  5．丁公司是否有权拒绝履行支付 400 万元的义务？为什么？ 

  6．丁公司是否有权请求甲公司在自己未支付 400 万首付款的情况下先办理房产过户手续？为什么？ 

  7．丁公司能否解除房产买卖合同？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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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丙公司能否以自己不是合同的真正当事人为由拒绝向丁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为什么？ 

  9．甲公司可否请求法院减少违约金数额？为什么？ 

   

五、（本题 19 分） 

  案情：甲公司职工黎某因公司拖欠其工资，多次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发生争吵，王某一怒之下打了

黎某耳光。为报复王某，黎某找到江甲的儿子江乙（17 岁），唆使江乙将王某办公室的电脑、投影仪等设

备砸坏，承诺事成之后给其一台数码相机为报酬。事后，甲公司对王某办公室损坏的设备进行了清点登记

和拍照，并委托、授权律师尚某全权处理本案。尚某找到江乙了解案情，江乙承认受黎某指使。甲公司起

诉要求黎某赔偿损失，并要求黎某向王某赔礼道歉。诉讼中，黎某要求法院判决甲公司支付其劳动报酬。

审理时，法院通知江乙参加诉讼。经审理，法院判决侵权人赔偿损失，但对甲公司要求黎某向王某赔礼道

歉的请求、黎某要求甲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请求均未作处理。 

  问题： 

  1．王某、江甲、江乙是否为本案当事人？各是什么诉讼地位？为什么？ 

  2．原告甲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公司制作的王某办公室损坏设备登记表、对损坏设备拍摄的照片、律师

尚某调查江乙的录音资料。上述材料能否作为本案证据？如果能，分别属于法律规定的何种证据？ 

  3．甲公司向法院提交的委托律师尚某代理诉讼的授权委托书上仅写明“全权代理”字样，尚某根据

此授权可以行使哪些诉讼权利？为什么？ 

  4．一审法院对甲公司要求黎某向王某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黎某要求甲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诉讼请

求依法应当如何处理？为什么？ 

  5．根据现行法律规定，黎某解决甲公司拖欠工资问题的途径有哪些？ 

   

六、（本题 22 分） 

  案情：经工商局核准，甲公司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木材切片加工。甲公司与乙公司签

订合同，由乙公司供应加工木材 1万吨。不久，省林业局致函甲公司，告知按照本省地方性法规的规定，

新建木材加工企业必须经省林业局办理木材加工许可证后，方能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企业登记，违者

将受到处罚。1 个月后，省林业局以甲公司无证加工木材为由没收其加工的全部木片，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期间，省林业公安局曾传唤甲公司人员李某到公安局询问该公司木材加工情况。甲公司向法院起诉要求撤

销省林业局的处罚决定。 

  因甲公司停产，无法履行与乙公司签订的合同，乙公司要求支付货款并赔偿损失，甲公司表示无力支

付和赔偿，乙公司向当地公安局报案。2010 年 10月 8 日，公安局以涉嫌诈骗为由将甲公司法定代表人张

某刑事拘留，1 个月后，张某被批捕。2011 年 4月 1 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张某被

释放。张某遂向乙公司所在地公安局提出国家赔偿请求，公安局以未经确认程序为由拒绝张某请求。张某

又向检察院提出赔偿请求，检察院以本案应当适用修正前的《国家赔偿法》，此种情形不属于国家赔偿范

围为由拒绝张某请求。 

  问题： 

  1．甲公司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何确定本案的地域管辖？ 

  2．对省林业局的处罚决定，乙公司是否有原告资格？为什么？ 

  3．甲公司对省林业局的致函能否提起行政诉讼？为什么？ 

  4．省林业公安局对李某的传唤能否成为本案的审理对象？为什么？李某能否成为传唤对象？为什

么？ 

  5．省林业局要求甲公司办理的木材加工许可证属于何种性质的许可？地方性法规是否有权创设？ 

  6．对张某被羁押是否应当给予国家赔偿？为什么？ 

  7．公安局拒绝赔偿的理由是否成立？为什么？ 

  8．检察院拒绝赔偿的理由是否成立？为什么？ 

   

七、（本题 26 分） 

  材料：2007 年以来，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造成了深刻影响，面对法院执行中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下降、

信用降低、执行和解难度增大等新情况、新问题，最高法院在《关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做好当前执行工作

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为企业和市场提供司法服务，积极应对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引

发的新情况、新问题，为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三保’方针的贯彻落实提供司法保障，是当前和今后

一段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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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2007 年 8 月，同升市法院判决张某偿还同升市外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称“外贸公司”）2 亿元

人民币。近 1 年时间，张某未按时履行义务，且下落不明。外贸公司遂向同升市法院申请执行。 

  同升市法院执行法官李某调查发现，被执行人张某除一些变现难度大且价值不高的财产外，尚持有上

市股票 ZX 科技 3000 万股，遂进行了查封。当时股票的市值每股仅 3 元多，如抛售可得 9000 余万元。李

法官综合分析市场大势，认为 ZX 科技不仅近期会有送股，而且还有上涨可能，主张股票升值后择机出售。

李法官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同升市法院及其上级法院的一致支持，也取得了外贸公司的同意。 

  此后 1年多时间，ZX 科技先后 2次送股，被查封的股票数量达到了 4000 多万股，股值上涨到 7 元多。

李法官请示法院领导后，速与证券公司营业部交涉以当时市场价格强制卖出股票，所得钱款足以支付被执

行人张某所欠本金及利息。 

  例二：2007 年 6 月，中都市法院陆续受理了湘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湘妃公司”）等单位申

请执行太平洋娱乐有限公司（以下称“太平洋公司”）10余起欠款纠纷案，标的约 2000 万元。执行法官

张某查明，太平洋公司主业是水族馆，因经营不善已歇业，除剩有 4年期的水族馆经营使用权外，已无其

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张法官经过对水族馆项目前景谨慎评估后，经请示法院领导，决定在经营使用权上想办法，敦促被执

行人寻找新的投资合作人，盘活资产。张法官主动找到最大债权人湘妃公司，经细致工作，使其接受水族

馆资产及其经营使用权，以抵偿该公司的 1500余万元债权。同时，湘妃公司另行支付部分款项给法院，

由法院分配给其他债权人。经张法官努力，还为太平洋公司找到一家私营企业注入资金，使太平洋公司重

新焕发了生机。 

  此外，一些地方法院在执行中还采取了“债权入股”或“债转股”等灵活执行措施，社会上形象地将

此表述为“放水养鱼让鱼活”。但对于执行法官涉入股市、推动企业运作等做法，网上时有质疑，法院内

部也不无疑虑。 

  问题： 

  1．从正确把握案件执行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效统一的角度，评价法院（法官）在案件执行中的

上述做法。 

  2．结合法理学和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的相关原则，对案件执行中的上述做法进行分析。 

  答题要求： 

  1．运用法理学及部门法知识作答； 

  2．观点明确，逻辑严谨，说理充分，层次清晰，文字通畅； 

  3．无观点或论述，照搬材料原文的不得分； 

  4．请按提问顺序分别作答，总字数不少于 500 字。 


